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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顏」職種競賽規則(草案) 

 

一、競賽人數：每校至多指派代表2人參加。 

二、競賽方式： 

(一)學科競賽：以測驗題為主，佔競賽總成績20%。 

(二)術科競賽：以實作為主，佔競賽總成績80%。 

三、競賽範圍：美容科採用美顏Ⅰ(書編 QA007)、Ⅱ(書編 QA008)、Ⅲ(書編 QA009) 

             課程，翰英文化出版之三冊為命題範圍。 

四、競賽時間： 

(一)學科：111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二) 14:10~15:10。 

(二)術科：111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三) 08:00~12:00。 

五、學科競賽規則： 

依據 111 學年度家事類學生技藝競賽學科術科測驗注意事項辦理。 

六、術科競賽規則： 

(一)依據111學年度家事類學生技藝競賽學科術科測驗注意事項辦理。 

(二)評分標準： 

1、切合主題（30%）。 

2、創意表現（30%）。 

3、專業技巧（30%）。 

4、衛生行為（5%）。 

5、工作態度（5%）。 

(三)注意事項： 

1、作品完成後，需清理桌面及周圍環境，並將試題以及執行學校所提供的工具與

材料全部繳回。 

2、不切題意或規定時間內未完成作品者，不列入前十名。 

3、真人模特兒： 

(1)真人模特兒須為參賽學校學生（帶學生證備驗）。 

(2)不得紋眉、紋眼線、紋唇，不得戴有色鏡片（含瞳孔放大片）及種接睫毛。 

(3)自然眉型、素面。 

(4)報到後，由評審委員會同執行學校教師檢查。 

(5)模特兒穿著白色圍巾、綠色工作服（上衣領口、袖口不得外露），著黑色或

藍黑色長褲(長度過踝關節)，並不得穿緊身褲、運動褲及牛仔褲、各校學生

鞋，須穿著報到進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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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備用工作物品： 

1、學生自備器材及執行學校提供器材（如下表）： 

學生自備器材 執行學校提供器材 

1.基礎保養品 

含化妝水、乳液（或面霜）、卸妝液 

（或卸妝乳）及專用卸妝棉盒裝 

2.隔離霜或粉底霜（功能相同產品即可） 

3.粉底（各類型粉底均可使用） 

4.定粧用蜜粉或粉餅 

5.眉筆  

6.眼影（膏、霜均可） 

7.眼線筆、眼線液及眼線膠 

8.睫毛膏   

9.修容腮紅組  

10.唇膏盒    

11.黏睫毛液   

12.海棉（任何類型均可）或粉底刷  

13.粉撲  

14.眼影棒   

15.化粧用筆刷組  

16.夾睫毛器 

17.夾睫毛輔助用鑷子(選配器材) 

18.小剪刀   

19.膠帶  

20.挖杓   

21.化粧用面紙  

22.化粧棉  

23.棉花棒  

24.假睫毛  

25.鉛筆或自動鉛筆（黑色） 

26.橡皮擦  

27.直尺（長度不限，但不能有描繪眉      

   型、唇型之模型）  

28.黑、白色簽字筆、自來水筆或墨筆 

29.消毒用棉片/棉球 

30.口罩    

31.白色髮帶   

32.垃圾袋  

33.待消毒袋  

34.濕紙巾  

35.噴水器  

36.模特兒一律穿著工作服（上衣領口、 

袖口不得外露），著黑色或藍黑色
長褲(長度過踝關節)，並不得穿緊身
褲、運動褲及牛仔褲、各校學生鞋。
（備註：須穿著工作服集合點名） 

37.色鉛筆 

38.美工刀 

39.小型削鉛筆器  

1組 

 

 

1-2瓶 

適量 

1-2盒 

2支 

適量 

各1支 

1支 

1盒 

1盒 

1瓶 

2-4個 

2-4個 

適量 

1-2組 

1-2個 

1支 

1支 

1卷 

數支 

適量 

適量 

適量 

適量 

適量 

1-2個(支) 

1支 

 

適量 

適量 

2個 

1-2個 

2個 

2個 

1包 

1組 

 

 

 

 

 

1盒 

1把 

1個 

1.白色圍巾  

2.白色毛巾  

3.工具籃  

4.鋼夾(長約14公分) 

5.大垃圾桶(附垃圾袋)  

6.鏡座  

7.木製鴨舌板(寛1.5cm) 

8.塑膠小碟  

  (圓形直徑約5 公分) 

9.壓克力夾板(評分表) A4 

  (120個考生用，5個評審用) 

10.計時器 

11.中型削鉛筆機  

12.透明塑膠活頁袋(A4)         

裝紙圖用     

13.大塑膠袋(結束考生打包
用)                

1條/人 

1條/人 

1個/人 

2個/人 

3個/間 

1台/人 

3-5支/人 

2個/人 

 

125個 

 

2個/間 

6部/間 

1張/人 

 

1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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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棉球 

41.紙圖刷具組(含筆筒或筆刷套) 

42.立可白 

43.用具收納盒(依個人習慣準備) 

適量 

適量 

適量 

1個 

※備註：自備器材於17：00前可自行更換，並於17:00準時離開考場。由評審檢查時，不符
規定器材將逕予保管。 

2、共同器材： 

(1)急救箱1箱。 

(2)時鐘2座。 

(3)抽籤桶1組。  

(4)口哨1個。 

(5)音響設備1組。（麥克風） 

3、自備器材均不得標有涉及學校、身分等圖案、文字。 

4、夾帶非表列學生自備器材進入競賽場地者，扣總成績20分。 

5、競賽當天不提供考生加購服務。 

 


